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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3-0904 

一、 外僑綜合所得稅申報。 

二、 所有權人出售房地，協議由買方補貼賣方應繳納之特銷稅款，應依規定計入銷

售價格課徵特銷稅。 

三、 家庭消費支出及罰鍰不得列報為費用。 

四、 財政部核釋非營利幼兒園之房屋稅及地價稅徵免規定。 

五、 財部官員：商譽「從嚴認定」。 

六、 商品票券轉送他人使用，按實際費用性質列帳。 

七、 商譽訴願判決 「脫離實務」。 

八、 執行業務者對政黨捐贈相關規定。 

九、 執行業務者應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且依法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及執行業務之損益申報。 

十、 從事網路交易須課徵營業稅。 

十一、 稅務問答／收取轉付款手續費 須開發票繳稅。 

十二、 買賣不動產時，雙方約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由買方負擔，賣方仍須負擔該

項稅捐。 

十三、 網購業者於收到貨款時應隨貨附寄發票。 

十四、 營利事業採試算法以境外已繳納之所得稅扣抵暫繳申報。 

十五、 營利事業暫繳申報新措施，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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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僑綜合所得稅申報 

【北港訊】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表示：外籍人士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留合計滿 183天者即認定為中華民國居住者，否則即屬非中華民國居住之個人。 

    非居住者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種類有下列 2種  

1、在臺居留日數未超過 90天者，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扣繳所得，由扣繳義務人就源扣

繳，無庸申報；如有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應於離境前辦理申報納稅。  

2、在臺居留日數超過 90天，而未滿 183天者，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扣繳所得，由扣繳

義務人就源扣繳，其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及因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而自境外雇主

取得之勞務報酬，應於離境前辦理申報納稅。  

    如有任何疑問，請撥打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北港稽徵所 05-7820249分

機 212方耀輝先生，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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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權人出售房地，協議由買方補貼賣方應繳納之特銷稅款，應依規定計入

銷售價格課徵特銷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所有權人出售房地，協議由買方補貼賣方應繳納之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下稱特銷稅)，應依規定將該特銷稅款計入銷售價格課徵特銷稅。 

該局說明，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規定，納稅義務人銷售或產製特種貨物或特

種勞務，其銷售價格指銷售時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在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爰買

方補貼賣方應繳納之特銷稅亦涵蓋在內。 

該局於查核轄內甲君不動產特種貨物銷售案時發現，其於 103年間以新臺幣(下

同)2,000萬元出售持有期間 1年以內應課徵特銷稅之房地予乙君，甲君已依規定向稽

徵機關申報特銷稅銷售額 2,000萬元，並按適用稅率 15%繳納稅款 300萬元。惟買賣雙

方合約另有約定，除買賣價款外，特銷稅稅額由乙君負擔，該稅款核屬甲君出售房地

所收取的全部代價之一，依上開規定應將乙君負擔之 300萬元稅款計入銷售價格課徵

特銷稅，案經重行核算後應補徵特銷稅款 45萬元，並移送裁罰。 

該局特別提醒，所有權人出售房地時，協議由買方給予之補貼如搬遷費，或負擔

本應由賣方繳納之特銷稅款，均屬銷售時收取之全部代價，依規定應計入特銷稅銷售

額中申報，納稅義務人應注意相關規定，以免因短漏報銷售額而遭補稅受罰。 

（聯絡人：中南稽徵所宮股長；電話 2586-8885分機 100）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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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消費支出及罰鍰不得列報為費用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或家庭之

費用，以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營利

事業的費用或損失。 

該局進一步說明，因有些營利事業為家族公司，事業之費用常未劃分清楚，致與業主

個人或家庭費用混淆不清，而各項罰鍰原不屬營利事業之必要費用，故所得稅法第 38

條規定，與業務無關之家庭費用或個人消費支出不能列報，另依各種法規科處的罰鍰，

亦不得列支。 

該局特別呼籲，平時發生費用時，應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詳予記錄，如與本身業務

無關，即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以免遭剔除補稅外，另需依所得稅法第 100條之 2規

定加計利息。【#400】 

新聞稿提供單位：苓雅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陳羿如 

聯絡電話：（07）3302058分機 6255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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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部核釋非營利幼兒園之房屋稅及地價稅徵免規定 

財政部將於近日核釋，各級地方政府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委託公

益性質法人興辦之非營利幼兒園，其供園舍、辦公、員工宿舍使用之公有房屋，及供

幼兒園直接使用、員工宿舍使用之公有土地，適用房屋稅條例第 14條第 4款及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 7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但委託機關如有收取租金、

權利金等其他收益者，不得免徵。 

  財政部說明，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施行，該部於 102年 10月 9日以台財稅字

第 10200621790號令核釋（如附件），公立幼兒園及屬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所興辦之

私立幼兒園，其房屋稅及地價稅之徵免規定在案。該 102年令發布時尚無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第 9條規定興辦之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非營利幼兒園)案例，然目前已設

立之非營利幼兒園共有 6家，而現行對於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施行前各地方政府及

所屬機關委託經營之幼兒園，如委託機關未收取租金、權利金等其他收益者，於委託

經營契約屆滿前，其房屋稅及地價稅得適用房屋稅條例第 14條第 4款及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 7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該部考量採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與現行地方政府

及所屬機關委託經營之幼兒園性質類同，且更具公益性，爰依相同徵免原則，於近日

發布上開令釋，以利遵循。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本次發布之令釋其適用對象，限於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第 7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採「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如係財團法人依同條款

規定採「申請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則可依現行財團法人興辦私立幼兒園之相關規

定，據以認定徵免其房屋稅及地價稅。 

 

新聞稿聯絡人：林科長明洋 

聯絡電話：049-231619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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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部官員：商譽「從嚴認定」 

【聯合報╱記者沈婉玉／台北報導】 2014.09.04 03:56 am
 

財政部官員表示，商譽的問題很複雜，有點虛無飄渺，所得稅母法中並無規定，所以

徵納雙方很容易落入各說各話的狀況。在實務上，台灣許多併購案都是關係企業間的

交易，因此國稅局及法院在商譽認定上，更會「從嚴認定」。  

財政部官員說，很多併購案都是關係企業，容易讓外界衍生「左手換右手」的質疑，

因此國稅局容易對商譽採取比較嚴格的解釋，質疑真實性。併購的方式很多，有時只

是部分營業讓與，有時是部門分割，什麼是商譽，很難界定。  

舉例來說，只是買下另一家公司的幾間分公司，換個招牌，會有商譽嗎？國稅局也擔

心，藉由併購，已經讓企業大股東大賺一筆，如果認列商譽，可能是讓大股東再賺一

手，讓國庫平白損失。  

財政部官員表示，雖然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決議，企業併購取得的商譽，舉

證責任應由業者（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但業者若提出具體評價報告，並克

盡證明真實性與合理性的責任後，國稅局依然無法採信，則舉證責任就轉移到國稅

局，需由國稅局證明商譽不存在。 

 【2014/09/04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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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品票券轉送他人使用，按實際費用性質列帳 

營利事業為拓展業務或配合推展觀光活動發售商品票券，如轉送他人使用，係為改進

營利事業獲利環境，建立良好公共關係，提昇企業形象，具有招待客戶或當禮品餽贈

等交際應酬性質，應以交際費列報。 

 

南區國稅局查核轄內經營觀光旅館業的甲公司 10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

件，經初步分析甲公司交際費申報金額已達最高限額，而廣告費及其他費用申報金額

較往年大幅增加，該公司雖主張係配合當地推展觀光活動所發生的促銷費用，惟經深

入查核甲公司申報的廣告費及其他費用中有 1,500多萬元是公司的商品票券，核屬招

待客戶性質，依規定轉正為交際費費用，因超過交際費規定限額，不予認定，除補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250餘萬元，並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利用自身發售的商品票券，送予他人使用時，應依所得稅法規

定按實際費用性質列報於相關科目，不可因已超過限額規定而轉列報於其他費用科

目，以免遭剔除補稅並加計利息。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郭審核員 06-2223111轉 8020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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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譽訴願判決 「脫離實務」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9.04 03:56 am
 

今年八件商譽訴願案件，企業全敗、財政部完勝。安永會計師周黎芳受訪時批評，最

高行政法院聯席會決議脫離企業併購實務，將舉證責任推給業者，並限定只有採收購

模式才可認列商譽，等於將營業讓與等多種併購模式統統判死刑，衝擊最大的是高科

技產業業者。  

周黎芳指出，累計至今年 7月底，共有八件聲譽訴願案，業者全都敗訴，去年共 24件

訴願案，企業僅有一案勝訴，相較前年 44案中還有六件勝訴，勝訴機率逐年下降歸零，

主因在於最高行政法院頒布兩個具爭議性的商譽認列決議。  

100年度 12月的第一個決議，把舉證責任包括各類成本及收購資產公評價格等，全部

推給業者，業者須不斷舉證直到國稅局覺得合理，但稅局卻不必提出任何反證。  

103年度 1月的第二個決議，判定若採「營業讓與」的併購模式不能認列商譽，只有採

收購方式，並概括承受負債才能認列商譽，但「營業讓與」是實務上經常會使用的併

購模式，這個決議等於把其他併購模式認列商譽的可能性一併抹殺。  

周黎芳批評，相關法規脫離併購實務，導致沒有一家業者得以適用，引發高科技業者

不滿。  

實務上企業願意多出錢購買商譽，可能是認為所收購公司具資產公評價值外的額外綜

效，或僅是主觀判斷，稅局不能覺得理由不客觀就將業者商譽統統剔除。 

 【2014/09/04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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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執行業務者對政黨捐贈相關規定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依財政部函釋，執行業務者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

人之捐贈，依政治獻金法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應以個人名義辦理，其以事務所名

義所為之捐贈，得由執行業務者依同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作

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虎尾稽徵所綜所稅股陳君佩，電話：（05）6338571轉 202）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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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行業務者應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且依法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及執行業務之損益申報 

（斗六訊）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表示，執行業務者、補習班、幼稚園、養護、療養院(所)

等業者，除每年應依限填報國稅局所寄發之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外，至少應設置日記

帳一種，詳細記載其業務收支項目，並按執行業務者帳簿憑證設置取得保管辦法設置、

取得及保管相關帳簿憑證，其負責人於每年五月份辦理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亦應一併申報執行業務之收支報告表。 

雲林分局說明，執行業務者設置帳簿，應於會計事項發生之次日逐日登帳，且帳簿應

於年度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各項會計憑證則應至少保存五年。如執行業務者未依法

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及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

稽徵機關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者對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如仍有疑問，歡迎利用中區

國稅局網站(http：//www.ntbca.gov.tw)提供之網頁電話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雲林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提供單位：綜所稅課   承

辦人：劉怡秀  電話 05-5345573轉 213）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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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從事網路交易須課徵營業稅 

嘉義市陳小姐問：若於網路販售商品是否需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表示：依據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條規定，在我

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惟個人以營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

經營，無實體店面且無其他對外營業之固定場所，利用網路交易每月銷售貨物未達 8

萬元、銷售勞務未達 4萬元，得暫時免向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但是一旦超過上述標

準，就必須立即向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並課徵營業稅，以免因被檢舉或被查獲而必須

被補稅及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本分局銷售稅課蔡課長 

聯絡電話：05-2282233分機 300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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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稅務問答／收取轉付款手續費 須開發票繳稅 

【經濟日報╱本報訊】 2014.09.04 03:56 am
 

霧峰區宋小姐問：營業人受託代收轉付款項時，其收取轉付之間若有結餘款作為處理

業務所收取之手續費，而未退還委託人，是否依規定應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答覆：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8條第 3項規定，營業人受託代

收轉付款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

者，得以該憑證交付委託人，免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但營業人受託代

收轉付款項時，收取之間若因折扣而有結餘款，須全數退還委託人，若未全數退還而

自留企業應用，作為屬處理業務所收取之手續費，為營業稅課稅範圍，依法應開立統

一發票，報繳營業稅，否則一經查獲將會遭國稅局處以罰鍰。 

 【2014/09/04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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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買賣不動產時，雙方約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由買方負擔，賣方仍須負擔該

項稅捐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表示，依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特銷稅)條例第 2

條第 1項第 1款、第 4條第 1項及第 8條第 1項規定，不動產特銷稅係由賣方負繳納

義務，按其銷售時收取之全部代價課徵。 

    該所最近查核特銷稅申報案件時，發現納稅義務人甲君出售持有期間已逾 1年未

達 2年之不動產，買賣價格為 1,000萬元且約定特銷稅由買方支付，此時特銷稅銷售

價格應為 1,100萬元(1,000萬元+1,000萬元*10%)，稅額應為 110萬元，甲君誤以 1,000

萬元申報銷售價格，已涉及短漏報銷售額，除補稅外，並依特銷稅條例第 22條規定處

罰。 

    該所特別提醒，不論買賣契約是否載明買賣價金有無包含特銷稅款，或有無另協

議由買方支付(補貼)賣方應納之特銷稅款，如經確認買方支付(補貼)賣方所應繳納之

特銷稅款，確屬買賣對價之一部分，自應依規定計入銷售價格課徵特銷稅。為維護自

身權益，請務必注意相關規範。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

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

服務。（提供單位：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張富美，電話：04-22612821轉 300）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s://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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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網購業者於收到貨款時應隨貨附寄發票 

【北港訊】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表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營業人開立銷

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應於發貨時主動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發貨前已

收取貨款者，應於收款時開立發票，請營業人多加注意。該所說明，隨著網路資訊之

發達，網路揪團購買具有特色商品，已非常普遍，業者往往要求消費者先匯款後再出

貨，但是消費者在收到商品時，業者並未隨貨附寄發票，籲請業者於收到貨款時，應

開立發票並隨貨附寄予消費者，以符規定。  

      該所呼籲，營業人在消費者購物付款時，應立即開立統一發票交付予消費者，

如有未依規定開立發票情形，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

行調查前，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動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補報補繳所

漏稅款，以免經查獲受罰。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問題，歡迎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上中

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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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營利事業採試算法以境外已繳納之所得稅扣抵暫繳申報 

(南投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於 103

年 9月 1日開始受理，為使營利事業所計算之暫繳稅額能反映實質納稅能力，財政部

於 103年 8月 27日發布解釋令，自 103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規定採用試算方式，以當

年度前 6個月營利事業所得額所計算之暫繳稅額，其源自境外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在所得來源國、大陸地區或第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得在限額內自暫繳稅額中扣抵。 

  南投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67條第 3項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

簿據完備，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

度前 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前半年度的

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暫繳稅額。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採前述方法辦理暫繳申報之營利事業，其試算之所得額屬來

自中華民國境外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自本年度起得以其在境外及大陸地區已繳納之

所得稅來扣抵暫繳稅額，但限於當年度法定暫繳申報截止日前已繳納者為限，並應提

出所得來源國或地區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於取得指定或授權機構之驗（認）證

後，併同暫繳稅額申報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在申報期限內以人工申報方式向稽徵機關

辦理申報。又該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各該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

繳稅額。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 曾珮妤，電話 049-2223067轉 121）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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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營利事業暫繳申報新措施，不可不知！ 

本局表示，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 9月 1日開始，今年新增 2項便民措施

說明如下，並呼籲營利事業儘早報繳。 

一、採網路申報者：新增附件上傳功能，免除營利事業遞交紙本附件之困擾。 

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符合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且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得以 103年度前 6個月營利事業所得額試算暫繳稅額

者：所試算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大陸地區或第三地區之所得，於

當年度法定暫繳申報截止日前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於規定限額

內自暫繳稅額中扣抵，惟應提出所得來源國或地區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於取得

指定或授權機構之驗(認)證後，併同暫繳稅額申報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稽徵機關辦理

申報。 

  本局呼籲營利事業儘速了解暫繳申報新措施，以維護自身權益。有關扣抵規定可

至財政部賦稅署網站(網址 http://www.dot.gov.tw)查閱相關法令。納稅義務人如有任

何疑問，可撥打免費電話 0800－000321，本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陳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69 

更新日期：2014/09/0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dot.gov.tw)

